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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 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加强丰台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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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，文物工作承载着见证历史、

传承文明、资政育人、推动发展等重要任务，在经济社会发展大

局中具有重要地位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

的重要指示和北京市文物安全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全区文

物保护工作，坚决防范和遏制文物安全事故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国务院、北京市政府相关规定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现就加强我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，十八届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

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

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文物工作方针，深刻汲取十三陵文

物被盗事故的教训，强化文物安全管理责任制度，切实保证责任

制度落实，不断夯实文物安全管理工作机制，切实提高文物安全

管理水平，切实推动文物工作在促进丰台区经济发展、提升城市

品质、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作用。 

二、主要目标 

全区文物保护责任落实到位，保护体系更加完善，各级文物

保护单位得到妥善保护；完善文物执法协作机制，文物安全监管

能力不断增强，文物行政执法水平明显提升；文物保护与现代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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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深度融合，实现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网络监控全覆盖；文博人才

队伍结构不断优化，文物保护意识进一步提高，文物保护成果更

多惠及民生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落实管理使用单位直接责任 

国有文物的使用人、非国有文物的所有人对文物安全管理负

有直接责任，其法定代表或使用人为本单位第一责任人，国有文

物使用人的上级主管单位要切实承担起文物安全管理的领导责任。

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要制定并落实本单位文物安全岗位责任制，

建立实施安全责任制的考核机制，实行目标管理。要经常性的开

展文物安全检查，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 

（二）坚持属地管理 

各街乡镇必须依法落实文物保护属地管理职责，加强对文

物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。要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，

正确处理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。重视文物保护，

把文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逐级落实文物保护责任，依法履

行管理和监督责任，及时研究解决文物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。 

（三）加强部门协作 

文化、公安、发改、财政、规划、国土、环保、水利、住

建、工商、旅游、园林绿化、宗教、城管执法、环保、安全监管

等部门要依法认真履行所承担的文物保护职责，维护文物管理秩

序；在有关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联合行动中，要加强协调配合、

强化监督管理；与各街乡镇之间要建立相应的文物工作协调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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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、公安等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督查，切实做好文物

消防安全工作，同时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，增强

部门和区域协作，强化打防管控多管齐下，打击防范文物违法犯

罪活动，切实保护文物安全。 

（四）强化文物执法监察 

文物行政部门要严格履行文物安全监管职责，不断完善文

物行政执法体系，畅通文物保护社会监督渠道，逐步建立完善文

物违法案件分级管理、应急处置、挂牌督办、通报曝光等机制。

积极推进现代高新技术在文物执法领域的运用，建立对文物违法

行为联动预警、处置的文物执法管理模式。加强文物行政执法与

刑事司法衔接，建立文物行政部门和公安、司法机关案情通报、

案件移送制度。 

（五）完善安全防护措施 

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要严格落实责任，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

理台帐、监控防范等机制。各街乡镇和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在做

好人防、物防等基础工作的同时，应尽可能创造条件，安装消防、

技防、雷电防护设施，进一步完善人防、物防、技防相结合的安

全防范措施，全面提升防盗、防火、防雷、防破坏水平。同时动

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田野文物保护工作中来，对保护难度大的

重要田野文物，要尽量集中管理，努力构建以政府保护为主、人

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田野文物保护新体制。 

（六）健全各类安全制度 

涉及文物安全的执法部门应当制定并完善文物日常巡查、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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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日重点检查、应急值守、举报受理、文物安全奖励和事故责任

追究等制度。各街乡镇及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并严格落

实文物安全制度、岗位责任制度、安全管理规定、技防消防控制

室操作规程、隐患排查与整改、应急处置预案、安全管理工作例

会、工作人员教育培训、文物安全奖励和事故责任追究等制度；

对行政区域内各文物保护单位的检查及各文物单位的自查每月不

得少于一次，及时将检查情况、发现问题与处理结果录入检查记

录表，可根据条件保存反映各文物保护单位实际情况的照片、摄

像资料。 

（七）提高隐患排查治理能力 

各街乡镇、各相关部门和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要坚持预防

为主、消除隐患为重点，认真开展安全检查和巡查，建立文物安

全隐患台账、挂牌督办、跟踪治理和逐项整改销帐制度。各街乡

镇要对照区政府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，建立本辖区自有的文

物台账。对文物本体安全、文物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施

工工程、文物保护工程施工、文物管理使用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

任制等方面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与巡查，对有突出安全隐患的文

物保护单位与不可移动文物，要加大检查、报告力度，监督责任

方落实整改措施。发现问题或发生失窃、失火等事故，必须立即

向文物行政部门和政府办报告。 

（八）加强文物保护队伍建设 

各街乡镇、各相关部门和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要加强对文

物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要明确一名主管领导和一名专干负责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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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工作。各街乡镇要与各村居签订《文物保护工作责任书》，明

确责任主体，落实保护责任，每村居文物点至少明确一名文物守

护员，形成区、街乡镇、社区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。加大宣传培

训，做到对盗掘、走私文物案件及时发现、及时报告和处理，确

保文物安全。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要依法设置安全保卫部门，按

需要配置专兼职安全保卫人员，根据需要建立自愿消防组织，推

进微型消防站的建设。 

四、责任追究 

建立健全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、文物保护工程质量负

责制。各街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和文物使用单位因不依法履行职责、

决策失误、失职渎职导致文物遭受破坏、失盗、失火并造成一定

损失的，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

机关处理。造成珍贵文物或者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灭失的，要依法

追究实际责任人、单位负责人、上级单位负责人和当地政府领导

的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25日印发 


